
淄中法 〔⒛ 19〕 44号

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服务保障民营经济

高质量发展十条的通知

各基层法院,中 院各部门:

《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》已经中院党组研究讨

论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,望结合实际,认真研究工作措施,切实

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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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

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

1.牢 固树立平等保护司法理念。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

平等、法律适用平等、法律责任平等,确保不因所有制性质不同

而审判尺度和执行力度有所不同。坚决避免以保护国有资产、维

护公共利益为由忽视民营企业正当诉求,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

场环境,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。

2,严格遵循谦抑审慎司法原则。坚持罪刑法定、疑罪从无原

则,准确把握非法经营、合同诈骗、逃税、行贿等犯罪的构成要

件,坚决防止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。审慎采取刑罚手段,符

合认罪认罚从宽条件的依法从宽处理。依法及时审查涉民营企业

和企业家申诉案件,继续深入推进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工作,

发现一起、纠正一起。

3.规范适用各种强制措施。慎重适用刑事强制措施,善于运

用非羁押措施,对 已羁押但符合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条件的及时

变更强制措施。对于涉诉民营企业,依法审慎采取财产保全、行

为保全等强制措施,严禁超范围、超标的查封、扣押、冻结企业

财产,除π氵者需责令关闭的企业外,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

含营罢昱鲞胃耋ζ臀鹭翕挛翕蓼僭f’

尽量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

4.鼓励支持合法市场交易行为。尊重合同自由原则,准确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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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各类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,严格限制认定合同

无效的范围。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、登记等手续生

效的合同,允许当事人在判决前补办手续,尽量促使合同合法有

效。

5.依法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依法审查金融机构

断贷、压贷、抽贷等行为,积极运用调解等解纷方式,促使银行

与企业共渡难关。依法审查小额贷款、融资租赁等公司的经营行

为,保障民间融资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。依法审查企业之间借

贷的法律效力,保护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

行为。对民间借贷中以不合理收费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

的行为,依法不予支持。

6,妥善处理涉企业互联互保案件。在担保案件中,担保人提

供一般担保、债权人只起诉担保人的,应 当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

告;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、债权人只起诉担保人的,可 以追加

债务人为共同被告。在执行案件中,债务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,

优先执行债务人。

7.不断完善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。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

力度,探索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,着力破

解权利人
“
举证难

”
问题。不断加强淄博传统特色产业的司法保

护,加大涉民营企业商业秘密、专利产品和原产地标志保护等案

件的审理力度,保障陶瓷、医药、食品等行业民营企业健康发展。

建立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,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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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标准,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、维权成

本高的问题。不断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建设,提高知识

产权保护的整体效能,服务民营经济创新发展。

8.依法维护政企纠纷中的民营企业合法权益。对行政机关违

反协议、承诺违约毁约的,依法支持民营企业合理诉求。妥善审

理因政府规划调整、政策变化引发的各类案件,因上述原因导致

涉民营企业合同不能履行的,依法支持民营企业返还投资权益或

赔偿损失的请求。

9.努力保护民营企业胜诉权利。巩固
“
基本解决执行难

”
成

果,充分发挥执行联动机制的作用,加大对恶意逃废债务被执行

人的执行力度。企业已经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,及时屏蔽失

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、尽快恢复企业信用。对确无偿债能力且无

规避执行、抗拒执行等违法情形的企业经营者,不发布为失信被

执行人。

10.积极畅通民营企业纠纷解决渠道。进一步畅通司法救济渠

道,推进小额、简单案件快立快审快执。探索扩大网上立案、交

退费、保全、送达、阅卷等诉讼服务措施,全面推进
“
一次办好

”。

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,充分挖掘运用司法大数据资源,为 民

营企业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参考。进一步加强与工商联等部门沟通

协调,充分发挥商会、行业协会的调解作用,构建多元化解民营

企业纠纷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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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9年 6月 13日 印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
